
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6项反馈问题情况公示
	整改任务
	部分督察信访举一反三查处不到位。督察发现，威海市信访问题整改长效机制不够健全，对交办信访件未能做到查处一个、整改一类，导致类似问题再次发生。其中，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件反映的汽车回收拆解公司，现场督察时存在违规露天拆解，废蓄电池、沾染废矿物油的拆解部件露天存放，地面到处洒落废矿物油等问题。

	整改目标
及完成情况
	交办件问题整改落实到位，并举一反三，健全长效机制。

	整改措施及
具体落实情况
	整改措施：

（一）开展历次督察交办件整改“回头看”。严格落实区市销号、市直部门验收“双轨制”和市县两级“双公示”整改销号制度。各区市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严格落实交办件整改属地责任，针对历次督察交办件开展新一轮“回头看”，加强现场复查，严防死灰复燃。市直部门组织对重点标星件开展新一轮现场复核，确保问题整改到位，坚决杜绝敷衍应付、弄虚作假。

（二）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纠专项行动。针对历次督察交办件集中的居民生活噪声、商业经营噪声、餐饮油烟、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等12大领域，开展自查自纠专项行动，对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、制定措施、明确责任、限时整改，加快解决存量问题、有效减少增量问题。

（三）开展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环境问题整治专项行动。责令该公司停止露天拆解行为，完成拆解部件入库，规范处置洒落地面的废矿物油，并依法依规对有关问题进行调查处理。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监督检查，开展联合执法检查，强化帮扶指导，建立问题台账，严格整改落实，督促企业依法依规生产经营。

落实情况：

（一）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下发《关于对历次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件开展“回头看”的通知》，要求各区市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严格落实交办件整改属地责任，针对历次督察交办件开展“回头看”专项行动，核实整改措施是否落实到位，杜绝虚假整改，严防问题反弹回潮、死灰复燃。市直部门组织对重点交办件开展新一轮现场复核，确保问题整改到位。

（二）对照第三轮中央督察已经公开的61个典型案例，结合历次督察关注的其他重点领域和我市实际，围绕城市容貌整治、商业经营问题整治等领域，持续开展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自查自纠专项行动，深入排查整治问题隐患，建立台账、制定措施，明确责任、限时整改，统筹兼顾综合推进各类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。

（三）开展经营活动大检查活动。对企业收车、报废预处理、拆解、车辆存储等环节开展排查，督导企业依法依规开展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业务。督导企业建立危废台账，签订危废处置合同，定期转运处理。对全市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开展现场帮扶，对企业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监督检查，加强企业整改情况跟踪检查，督促企业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。




